附件4：
深圳市宝安排水有限公司在管水务设施2026年-2027年公众责任险采购项目询价回函
报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保险标的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保险期限
	每月保险费用（元）
	合计保险费用（元）
	总计（元）

	1
	在管养的宝安区区域内63条主河道、118条支流及排水渠（涵）、22.63公里海堤、75座水闸及以上场所包含的附属设施（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bookmark: _GoBack]
	
	

	2
	在管养的宝安区共14条碧道及11条绿道附属水务设施包括亲水平台、停车场、监控室、重要设施、示范段、主题公园、景观节点、服务中心、驿站、园林、水电设施、公厕及设施、文物古迹、历史遗址及碧道沿线设施等（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3
	在管养的宝安区5座人工湿地、铁石三期及附属水务设施等（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4
	在管养的宝安区6个滞洪区及附属水务设施等（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5
	在管养的宝安区5730.655千米排水管网（市政排水管网、补水管网）、151座泵站及78个截污闸以上场所包含的附属水务设施（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6
	在管养的宝安区4座生态库及包含的管网和其他附属设施（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7
	滨海文化公园海域保洁区域及包含的附属设施（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8
	在管养的宝安区12762千米小区管网及包含的附属设施（详见项目需求表附件）
	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及政府部门、上级监管单位指派工作任务范围内，因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等活动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管养的水务设施损坏、缺失，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1、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保险标的范围内，涉及被保险人与受损第三者的法律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3、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必要、合理的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涉及受损第三者停工、停产、停运等间接损失及费用。
	1.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4.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三者间接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
5.每张保单在相应保险期限内零免赔。
	2026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00时止
	
	
	

	
	
	
	
	2027年1月1日0:00时起至2027年12月31日24:00时止
	
	
	

	报价总价（元）
	小写：                                                  大写：


注：
1、特别说明：潜在投标人本次报价不作为本项目的投标报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投标人递交的正式投标文件为准。
2、如采购人管养的河道、碧道、绿道、海堤、湿地、泵站、水闸、管网等各类设施量增加10%及以内的，保险人不再另行收费。采购人应及时将新增设施清单发至报价人备案，保险人应及时进行相应保单批改。自保险人接收到采购人新增设施清单后，保险人即日起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3、“报价方式”以一次报清，报价为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所可能发生的费用和售后服务费用，包括技术资料、税金、培训、理赔等一切相关费用。货币形式为人民币。
4、投标报价精确至元。
5、报价单有效期：90个日历日。

                                                                                公司名称：
                                                                               （公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1

相关材料（需加盖公章）
1. 营业执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许可证的业务范围须包含责任保险的内容；
3. 如是法人机构授权的分公司参与报价，需提供总公司的授权书（格式自拟）。
